
甲乙双方权利及义务 

甲方责任： 

1、甲方负责协调乙方与其它相关工程施工单位之间的关系和施工进度安排。 

2、甲方负责协助乙方与总包单位联系、协调、按照施工需要提供水、电源的接入点，施工

过程中产生的水电费乙方自行承担。 

3、由于生产和使用的需要，甲方变更设计时，应提前五天办理工程变更和修改设计手续。 

4、甲方向乙方提供必须的施工临时用地，但乙方搭设临时设施发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 

5、组织由甲、乙方参加的施工图纸交底与会审，作好双方签署的会审纪要。 

6、审核乙方编制的设计图纸、工程总进度计划、工程进度月报表、并按时向乙方支付工程

进度款。 

7、甲方应在现场组织监督检查工程质量、进度；负责设计图纸问题的处理、设计变更的签

证、工程中间验收、工程进度拨款签证和其他必须的签证。 

8、工程完工后组织竣工验收，并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办理竣工结算。 

乙方责任： 

1、乙方负责在原设计方案基础上进行方案优化，制定现场施工方案，若工程完工后达不到

消防设计要求，乙方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责任。 

2、合同签订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材料详细规格及明细，并向甲方提供产品资料（合格证

检测报告等），如果乙方进场材料与资料不符，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因此发生的所用费用由

乙方承担。 

3、按施工图纸、图纸会审纪要，设计变更通知单和国家现行的《施工及技术验收规范》进

行施工，作好自检工作，确保工程质量，并按合同工期完工。 

4、按施工安全规范的规定采取预防事故的措施，确保施工安全和第三者的安全。乙方责任

人为乙方所带领人员的安全责任人，应经常对所属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杜绝安全事故，

一旦发生意外，责任由乙方全部承担。乙方不得雇用甲方在职员工。 

5、乙方负责管理好所属机械设备及物料安全，如发生设备工具、物料丢失情况由乙方自行

负责。 

6、乙方施工时注意保护车间内已完成的钢结构、地面、供排水等设施，如有损坏乙方应恢

复原样或承担维修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7、做好施工原始记录、隐蔽工程记录，汇集施工技术资料等作为交工文件的附件移交甲方。 



8、做好施工组织管理、维持现场清洁、道路畅通、材料设备的堆放整齐，并及时清除垃圾

和不用的临时设施。 

7、在交工后两年保修期内，发现有施工质量问题，负责免费维修。属甲方使用造成的，其

返工修理费由甲方负责。 

8、乙方应注意文明施工。所有料具应按标准排放整齐；施工现场要保持清洁，做到工完料

净；严禁乱扔乱放行为。工程竣工后清理现场，做到工完场清。 

9、在施工中，由乙方本身原因造成的停工、返工、材料物件的倒运，机械二次进场等损失，

应由乙方自行负担。 

10、乙方负责本工程设计审核及验收资料整理报送住建局部门办理消防设计备案表、现场验

及办理消防验收备案表完成，负责所有相关验收费用（消防检测费等）。 

11. 施工期间，乙方要服从甲方的调度，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乙方提供水、电表并安装，

施工完后水电费双方抄表并按实结算。乙方用电但未接电表的情况，结算时按工程造价 1%

进行扣除，施工未用电或乙方使用发电机自行发电的情况，双方在验收记录中予以注明。需

乙方自抽水进行施工的工程，结算时水费按 2.5元/m³计取。 

12. 凡因乙方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人身伤亡事故或对甲方造成经济损失，乙方负全责。 

 


